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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范围、服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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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苍梧县旺甫工业小镇和东安社区就业服务

站第二期运营服务项目（重）

2.项目地点：苍梧县内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服务保障和站点管理。

1.供应商按采购人提供的就业服务场所开展有关服务，

并按采购人要求与上一期运营服务提供方做好有关工作交接

及设施设备交接。确保服务站功能设备齐全并做好管理，管

理好已设置的服务前台、招聘洽谈、信息发布、政策咨询、

便民服务、自助服务等服务区。有统一标识，有首问负责制、

限时办结制、一次性告知等工作管理制度，有公共服务事项

清单，有规范的服务态度、礼仪及文明用语等。

2. 保障日常安排不少于 2名专职人员常驻就业服务站开

展就业服务工作。专职人员优先选聘持有人力资源资格证或

人力资源专业毕业的人员，熟悉电脑操作及文档、表格编辑，

熟练使用粤语、普通话交流，人员工资按《苍梧县机关事业

单位聘用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支付，适逢当年调整

苍梧县月最低工资标准，需按有关规定执行。站点监督管理

由县就业服务中心实施，确保站点依法依规运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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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工作时间：周一至周日 09:00-17:00（周六周日实行轮

班制，至少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值班）。

（二）劳动力信息摸排和岗位归集服务

对辖区及周边用工主体采用实地走访或电话对接等线上

线下联系方式，摸排用工主体招聘岗位需求，采集有招聘需

求的用工主体及求职者的信息，每周期摸排用工主体不少于

150家次并及时采集岗位信息，收集岗位信息不少于 500条，

收集求职信息对象不少于 120人。

（三）用工登记和岗位信息发布服务

为用工主体提供用工登记、用工咨询、岗位信息发布和

用工推荐等服务，每周期服务用工主体登记数不少于 30家。

通过线上宣传、线下专区招聘、站点推广服务等方式，为用

工主体宣传岗位信息，每周期宣传不少于 6次。

（四）求职登记和岗位推荐服务

为辖区群众提供免费的求职登记服务，引导求职人员进

行基本信息、就业需求、培训需求等基本情况的登记，为求

职人员提供岗位推荐等精准服务，并同步提供职业指导服务，

每周期服务不少于 120人。

（五）重点群体就业帮扶服务

协助站点所属镇开展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，精准摸排、

归集登记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、退役军人、未就业高校

毕业生等重点群体信息，对其进行身份标识并开展精准岗位

推荐与针对性帮扶，助力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。

（六）职业技能培训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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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周期更新不少于 3次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计划和当地职

业技能培训机构信息的发布宣传，受理培训咨询，支持就业

人员就近参加技能提升培训，为群众做好培训需求登记和职

业技能培训信息推荐，提升求职者就业能力。

（七）公共就业活动服务

开展各类公共就业服务活动，每周期不少于 6场次（按

采购人要求开展，如每月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现场招聘会，

每月需 1场以上）；到街道、社区、小区等张贴岗位信息每周

期不少于 6次，促进站点周边群众提升就业意识，实现充分

就业。

（八）跟踪回访服务及成效

对已推荐岗位的求职人员进行跟踪回访服务，对于推荐

不成功的求职者，继续推荐不少于 3次的岗位推送服务，推

动求职成功就业人数比例不低于 20%。

（九）宣传推广服务

印制政策、用工信息等宣传资料，每周期向各类求职人

员发放不少于 1500份。

▲一、商务要求

服务时间和地点

1.服务时间：18 个月（每 3个月为一个考核周期），具体起止时间以签订

的服务合同为准。

2.服务地点：苍梧县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合同签订时间 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签订合同。

付款条件

成交供应商的费用支付与周期考核结果挂钩，由采购人组织有关人员组

成考核组，于每周期结束前 3 天，按照《苍梧县旺甫工业小镇和东安社

区就业服务站第二期运营服务考核表》（详见附件一）采用百分制评分进

行考核。预付启动资金在合同签订月按合同金额的 20%支付，余下费用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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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个周期平均支付。周期考核优秀（90 分及以上）支付当期 100%服务费；

周期考核优良（80 分—89.99 分），支付当期 90%服务费；周期考核合格

（70 分—79.99 分），支付当期 80%服务费；周期考核基本合格（60 分—

69.99 分），支付当期 70%服务费；周期考核不合格（其中一个站点的考

核分数在 60 分以下，两个站点周期考核均不合格），不支付当期服务费。

竞标报价

竞标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，包含但不限于运营人员工资、宣传、

办公耗材、日常物资保障、电费、税费、管理费用等运营该项目所产生

的全部费用支出的总和。

验收要求

1.验收标准：参照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

办法的通知》（桂财采〔2015〕22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

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财库〔2016〕205 号）。

2.验收方式：成交供应商在验收前应对所提供的服务作出全面检查和对

验收文件进行整理，并列出清单，作为采购人验收的依据之一。

3.验收所需交付的材料：

满足人力资源市场、零工市场、就业服务站服务内容、考核标准的运营

服务成果资料等。

4.验收时间：完成服务实施后，成交供应商向采购人提交验收书面申请，

采购人在验收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。

5.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国家及自治区相关规定执行。

6.验收费用：验收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

服务承诺

1.供应商在磋商活动中提供任何虚假材料，以及响应服务所涉及内容不

如实说明，其响应文件按无效响应处理。

2.成交后，若成交供应商所供服务不按采购文件要求履约的，将参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3.处理问题响应时间：要求供应商提供 7×24 小时的电话支持服务，服

务过程中采购人有疑问或出现其他问题，电话解决不了的，需 12 小时内

到达指定地点解决。

二、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要求

供应商可根据项目概况和服务内容等，结合自身实际情况，在响应文件中提供对运营服务方案、

服务质量与服务保证、应急预案及保障措施、人员配置方案等。


